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6-137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0月 15日

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27），具体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10月 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现将公告中相关事项更正公告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二、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珠海植远将成为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请说明你公司认定本次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的具体依

据，是否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0.1.6 条的相关规定，

并请充分说明上述两项交易的合理性、关联性和可能对你公司造成的影响，以及

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回复： 

1、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的履行的程序及是否关联交易情况 

2016年 9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0亿元收购珠海晟则、中

融资产持有的润兴租赁合计 40%的股权；该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

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集公司全体股东于 2016年 10月 



 

10日召开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2016年 9月 26日，公司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

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118），蔡小如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110,318,988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4.25%，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7%）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珠海植远。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尚未完成交割，需待由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当事人提出的股份转让申请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 

根据经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双方确认的提交至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内幕知情

人》，双方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方才开始协商股份转让事宜，并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最终确定交易并通知其他相关人员准备协议等事宜。因此，截至 2016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时，公司与转让方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公司按照一般对外

投资收购股权交易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各项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在本次股权协议转让交割完成后，珠海植远将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及公司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10.1.5条、

10.1.6 条的规定，珠海植远的实际控制人解直锟及其控制的珠海晟则将成为公

司的关联方。如本次股权协议转让已完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2.5的规定，公司收购润兴租赁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 10月 10日，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收购润兴

租赁 40%股权等事项。截至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尚未完

成交割，珠海植远尚不是公司股东，珠海植远及解直锟在本次股东大会尚没有直

接或间接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需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2.2 条的规定回避表决的情形。解直锟、其关联方以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未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 

因此公司认为：公司股份协议转让尚待深交所出具确认书，如经深交所确认，

公司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将构成关联交易，届时公司需按照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补充履行本次股权收购的相关程序；如深交所未能就股份协议转让出具确认书



 

导致本次协议转让不能完成，前述股权收购即不构成关联交易。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647,588,4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99.9990%；反对 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10%；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277,7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

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99.9595%；反对 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

投票）所持表决权的 0.040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表决权的 0%。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截至 2016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之日，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尚未完成交割，珠海植远尚未经登记为公司股

东，珠海植远及解直锟在本次股东大会尚没有直接或间接表决权，解直锟、其关

联方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未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

决。本次协议转让尚待深交所出具确认书，如经深交所确认，本次股权收购将构

成关联交易，届时达华智能需按照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补充履行本次股权收购的

相关程序；如深交所未能就本次协议转让出具确认书导致本次协议转让不能完

成，本次股权收购即不构成关联交易。 

现更正为： 

二、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珠海植远将成为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请说明你公司认定本次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的具体依

据，是否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0.1.6 条的相关规定，

并请充分说明上述两项交易的合理性、关联性和可能对你公司造成的影响，以及

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回复： 

1、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的履行的程序及是否关联交易情况 



 

2016年 9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0亿元收购珠海晟则、中

融资产持有的润兴租赁合计 40%的股权；该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

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集公司全体股东于 2016年 10月 

10日召开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2016 年 10月 10日，

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等事项。 

2016年 9月 26日，公司披露了《达华智能：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

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118），蔡小如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110,318,988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4.25%，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7%）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珠海植远。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尚未完成交割，需待由深圳

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当事人提出的股份转让申请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 

公司认为：润兴租赁、本次交易对手方珠海晟则及珠海植远实际控制人为谢

直锟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0.1.6 条

规定：“（一）因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

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本规则 10.1.3条或者 10.1.5条规定情

形之一的”， 则被认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因此珠海植远与蔡小如签订《股份

转让协议》后，珠海植远、珠海晟则及其实际控制人解直锟（及其他关联自然人

或法人）成为公司关联方，公司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公司收购润兴租赁 40%股权事项，但未将

该事项列为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公司将在近期重新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该

事项，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十章第二节

关联交易的程序与披露”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本所律师认为，珠海植远与蔡小如签

订《股份转让协议》后，珠海植远及其实际控制人解直锟成为公司关联方，因此，

公司向解直锟实际控制的珠海晟则进行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达华智能需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制度



 

的规定补充履行本次股权收购的相关程序。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备查文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

补充法律意见（一）》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一月五日 

                                             




